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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期间共计

８３

，

４４７

，

０００

元“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转换成“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转股数为

９

，

１８０

，

０２０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川投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８３

，

７１２

，

０００

元，转股数为

９

，

２０７

，

０８３

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０．４７％

。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尚有

２

，

０１６

，

２８８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债”发行总

量的

９６．０１％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７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每

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

海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

＂

川投转债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投资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

公告书》。）

（三）公司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

１７．３

元

／

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９．０９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期间共计

８３

，

４４７

，

０００

元“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转换成“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转股数为

９

，

１８０

，

０２０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川投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８３

，

７１２

，

０００

元，转股数为

９

，

２０７

，

０８３

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０．４７％

。

（二）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尚有

２

，

０１６

，

２８８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债”发行

总量的

９６．０１％

。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７２

，

６８７

，

７４６ ９

，

１８０

，

０２０ １

，

９８１

，

８６７

，

７６６

总股本

１

，

９７２

，

６８７

，

７４６ ９

，

１８０

，

０２０ １

，

９８１

，

８６７

，

７６６

四、其他

联 系 人： 龚圆 黄希

电 话：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传 真：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８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11日

（上接B7版）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沙隆达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收购人与沙隆达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沙

隆达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

以上的交易。

根据沙隆达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沙隆达相关公告， 收购人关联方与沙隆达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的

２０１３

年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摘要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日常关联交易

1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

金额

＠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采购 原材料

２２８．２０ ０．１９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销售 原材料

２１３．１４ ０．１４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

销售 农药

２５１．３３ ０．１７

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

销售 农药

４４３．５０ ０．２９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

销售 农药

２４４．４２ ０．１６

Ｍａｋｈｔｅｓｈｉ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Ｌｔｄ．

同一最终

控制

销售 农药

８７９．７８ ０．５８

２

、受让沙隆达集团公司持有的相关公司股权

2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收购

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

限公司

１０％

股权

评估值

２９１．３７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收购

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评估值

２９９．３０

３

、工程承包

3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昊华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

３０

万吨

／

年烧碱装

置节能减排技术

改造项目 （

Ⅰ

期

２０

万吨

／

年离子膜

烧 碱 装 置 ）

Ｂ

区

ＥＰＣ

总承包工程

除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

限公司所负责

范围外的其它所有内

容。

公开招标

１５

，

５００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

电解槽 （包含挤压机、槽

框、离子膜、槽头配管）、树

脂塔模块

公开招标

１０

，

５００

（二）

２０１２

年度

１

、日常关联交易

4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万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 采购 工程材料

１．１５ －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 采购 工程材料

１０．９４ ０．０１％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采购 原材料

３５９．６６ ０．１９％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采购 原材料

３７４．８１ ０．２０％

荆州沙隆达广告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采购 包装物

４４７．０４ ０．２３％

Ｍａｋｈｔｅｓｈｉ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Ｌｔｄ．

同一最终控制 销售 农药

１

，

１９０．６６ ０．５１％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销售 农药

３９７．２７ ０．１７％

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 销售 农药

３４４．１６ ０．１５％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 销售 农药

２９９．７８ ０．１３％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销售 原材料

５４１．１４ ０．２３％

２

、担保

企业名称 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度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沙隆达集团公司 担保 支付担保费 协议价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８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

司

担保 支付担保费 协议价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６２

（三）

２０１１

年度

１

、日常关联交易

5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采购 采购原材料

８１９．３８ ０．７２

荆州沙隆达广告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采购 采购包装物

４０９．６２ ４．５１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采购 采购设备

６２３．７９ ０．５５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采购 采购原材料

２．０６ －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采购 采购原材料

５

，

７８９．７１ ５．０９

沙隆达集团公司 母公司 销售 销售原料

６８２．０６ ０．３６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销售 销售农药

２９０．８０ ０．１５

２

、担保

企业名称 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定价原则

２０１１

年度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

沙隆达集团公司 担保 支付担保费 协议价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８

中国化工农化总

公司

担保 支付担保费 协议价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２

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已经严格遵循及符合《公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适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

等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合法程序、并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1

经沙隆达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经沙隆达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3

经沙隆达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3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经沙隆达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经沙隆达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人

民币

５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

存在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协议、默契或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前，中国农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完成了收购

ＭＡＩ ６０％

股权的交易。基于相关协议，中国农化将与

ＭＡＩ

商议重组

并购设想，为此，

ＭＡＩ

拟推进收购中国农化下属农化业务相关股权或资产（该等资产简称“标的资产”），其中包括中国农化间

接持有的

２０．１５％

的沙隆达

Ａ

股股份以及中国农化下属的其他部分农化业务股权或资产（收购该等标的资产的设想简称“重组

设想”）。

目前，中国农化与

ＭＡＩ

之间关于重组设想的谈判正在起始阶段，

ＭＡＩ

还没有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审核及相关分析，是否能

最终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

ＭＡＩ

和

Ｃｅｌｓｉｕｓ

正在与诺普信商议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以及在境内销售领域进行合作，诺普信的部分业务（包括两家

制剂生产厂家和产品注册）将转移至该合资公司。如双方决定实施诺普信交易，且完成该交易所需的相关监管审批与先决条

件均将得以取得或成就， 则

ＭＡＩ

和

Ｃｅｌｓｉｕｓ

通过其与诺普信的上述合作有可能与沙隆达在中国境内的农化产品销售业务构成

竞争。解决该问题拟采取的相关措施及承诺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

Ｃｅｌｓｉｕｓ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沙隆达股份或拥有其上的权益。 收购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农化

间接持有沙隆达

１１９

，

６８７

，

２０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占沙隆达股份总额的

２０．１５％

。

在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六个月，收购人未曾买卖沙隆达股票。

除上述披露信息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沙隆达拥有权益。

二、收购人监督董事、董事总经理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的监督董事、董事总经理，且就收购人所知，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未持有沙隆达股份

或拥有其上的权益。

在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六个月，收购人的监督董事、董事总经理，且就收购人所知，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未曾买卖沙

隆达股票。

三、收购人就沙隆达的股份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方面与他人存在的其他安排

收购人不存在与他人就沙隆达的股份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达成的安排。

第十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有：

财务顾问：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联系人：吴佳宏、黎羽、宋玉林、贾琨、杨凝、马进

电话：（

８６

）

１０ ６６２７ ３３３３

法律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联系人：储贺军、石铁军

电话：（

８６

）

１０ ８５１９ １３００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沙隆达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高盛高华与收购人、沙隆达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此同时，高盛高华的关联方尚在为

ＭＡＩ

及其关

联方提供日常经营中的服务，包括财务顾问及投资银行服务。

君合律师事务所与收购人、沙隆达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此同时，君合律师事务所尚在为收购人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农化提供相关重组及日常中国法律顾问服务。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高盛高华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收购沙隆达的主体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其他法律

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且收购人亦已出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及

ＭＡＩ

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

需资金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之本次要约收购方案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则。

收购人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的方案实施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及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规范带来实质性不利影响。

收购人为一家于荷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发出本次要约收购已经获得其所需的内部批准。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关于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通过其子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Ｂ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

批复》，收购人拟进行的本次要约收购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公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Ｂ

股要约收购报

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２７５

号）， 中国证监会已经对收购人公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Ｂ

股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

议。据此，收购人可以公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Ｂ

股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具体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

ＭＡＩ

最近三个财政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摘要

１

、最近三年财报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流动资产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３００

，

４１２ ４１８

，

３４４ ４２２

，

６３２

短期投资

１

，

６０７ ２

，

１７４ ４４５

应收账款

８７５

，

０４７ ５２３

，

６８７ ５８２

，

２２３

未消除的证券化交易中的应收账款

－ ６６

，

５８７ ６８

，

１７９

预付费用

１６

，

３１３ １５

，

１９６ １３

，

１１６

金融和其他资产，包括衍生品

１１９

，

７１２ １２２

，

９０９ １３４

，

５５６

当期税项资产

１７

，

３２９ １１

，

３２３ ８

，

１５４

存货

１

，

２３９

，

１５４ １

，

０６０

，

３５３ ９７２

，

３５８

流动资产总额

２

，

５６９

，

５７４ ２

，

２２０

，

５７３ ２

，

２０１

，

６６３

其他金融投资和应收款

４７

，

９７０ ８５

，

４９１ １３７

，

１４４

非金融资产

４２

，

７２８ ２８

，

４８８ ３３

，

２２３

固定资产（净额）

７０７

，

５３９ ６６０

，

５４７ ６１９

，

６８３

递延税款资产

７８

，

７９２ ７８

，

１３５ ７３

，

５４１

无形资产（净额）

７０７

，

５１０ ６９２

，

６０２ ６５３

，

４９４

非流动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４

，

５３９ １

，

５４５

，

２６３ １

，

５１７

，

０８５

资产总额

４

，

１５４

，

１１３ ３

，

７６５

，

８３６ ３

，

７１８

，

７４８

流动负债

银行和其他借贷方的借贷

４１４

，

０００ ４５１

，

１８５ ４４２

，

７７９

即将到期公司债券

１５０

，

１４０ １１６

，

６４１ １２３

，

５２８

应付账款

５９７

，

２４５ ５２８

，

５７１ ５０３

，

３９７

其他应付款

３７２

，

３８２ ３９８

，

２７８ ３８８

，

７６７

当期税款负债

３２

，

５９０ ２２

，

２０５ ２５

，

９７８

非控制性权益持有人的期权

４８

，

２９２ １９

，

１１４ １９

，

８１９

流动负债总额

１

，

６１４

，

６４９ １

，

５３５

，

９９４ １

，

５０４

，

２６８

长期负债

银行贷款

２４２

，

５５３ １３９

，

３９４ ７４

，

４２９

公司债券

８１９

，

１０２ ６８７

，

１１０ ８４８

，

０１４

其他长期负债

３７

，

１２８ ２８

，

０６３ １９

，

５５２

递延税项负债

２３

，

８９３ ２４

，

６４５ ２８

，

３０１

员工福利

８８

，

０１２ ８３

，

５４９ ９１

，

４７４

非控制性权益持有人的期权

－ ２５

，

４８３ ４

，

９４０

长期负债总额

１

，

２１０

，

６８８ ９８８

，

２４４ １

，

０６６

，

７１０

负债总额

２

，

８２５

，

３３７ ２

，

５２４

，

２３８ ２

，

５７０

，

９７８

股权

股本

１２５

，

５９５ １２５

，

５９５ １２５

，

５７８

股本溢价

６２３

，

８２９ ６２３

，

８２９ ６２３

，

８４６

资本公积 （

２５７

，

６６２

） （

２２９

，

１１０

）

１５

，

８４６

留存利润

８３６

，

３７８ ７２０

，

６２７ ６１０

，

９８７

公司和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 －

（

２４５

，

５４８

）

可分配给公司所有者的股权总额

１

，

３２８

，

１４０ １

，

２４０

，

９４１ １

，

１３０

，

７０９

非控制性权益

６３６ ６５７ １７

，

０６１

股权总额

１

，

３２８

，

７７６ １

，

２４１

，

５９８ １

，

１４７

，

７７０

负债和股权总额

４

，

１５４

，

１１３ ３

，

７６５

，

８３６ ３

，

７１８

，

７４８

２

） 合并损益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收入

２

，

８３４

，

５０３ ２

，

６９１

，

３７４ ２

，

３６２

，

２３２

销售成本

１

，

９３４

，

９１６ １

，

８４９

，

８４３ １

，

７１３

，

００６

毛利润

８９９

，

５８７ ８４１

，

５３１ ６４９

，

２２６

其他收入 （

３

，

８９７

） （

５

，

２４９

） （

２

，

７１７

）

销售和营销费用

４８７

，

０７３ ４５５

，

１７４ ４１０

，

３７１

日常开支和管理费用

１０１

，

５２０ １０９

，

１０２ １０６

，

５２９

研发费用

３０

，

１２８ ２６

，

２０３ ２３

，

１８７

其他费用

３

，

１７２ １３

，

１９９ １０５

，

６２４

营业收入

２８１

，

５９１ ２４３

，

１０２ ６

，

２３２

财务费用

２３２

，

２６１ １５７

，

４０３ １８７

，

９７２

融资收益 （

１２２

，

０１０

） （

４７

，

２０２

） （

６６

，

４６０

）

财务费用，净值

１１０

，

２５１ １１０

，

２０１ １２１

，

５１２

按权益法处理的被投资方的损失承担份额

９

，

６０３ ６

，

０６３ ５

，

９１１

税前收入的利润（损失）

１６１

，

７３７ １２６

，

８３８

（

１２１

，

１９１

）

所得税

３９

，

１６４ ６

，

１５５ １０

，

７２１

年度利润（损失）

１２２

，

５７３ １２０

，

６８３

（

１３１

，

９１２

）

分配给：

公司所有者

１２２

，

４６３ １２０

，

５１８

（

１３２

，

１５１

）

非控制性权益

１１０ １６５ ２３９

年度利润（损失）

１２２

，

５７３ １２０

，

６８３

（

１３１

，

９１２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年度利润（损失）

１２２

，

５７３ １２０

，

６８３

（

１３１

，

９１２

）

调整

折旧和分摊

１４８

，

３１４ １２９

，

６５２ １１０

，

４２０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减值损失

１

，

１１１

–

２５

，

２９２

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变现的资本损失，净值

６４ ７６１ ５

，

０２９

折现

／

溢价和发行费用的摊销 （

２２８

）

２１

（

１４２

）

按权益法处理的被投资方的损失承担份额

９

，

６０３ ６

，

０６３ ５

，

９１１

员工期权费用 –

６

，

２４３ ６

，

７７６

认沽期权的重新估价

１

，

３２７ ２

，

８７８ －

长期负债调整

３７

，

１８２

（

５０

，

６７６

）

７８

，

５８９

ＳＷＡＰ

交易 （

５

，

４８１

）

１１

，

９０２

（

２３

，

０１７

）

税款准备金和预付存款税的变更，净值

５

，

４８２

（

６

，

９４２

） （

１７

，

５２９

）

递延税款的减少（增加），净值

１

，

５９４

（

１２

，

９１１

）

１

，

１５３

资产和负债的变更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减少（增加）

＊

（

１１２

，

５５３

）

１３６

，

５４１

（

２９

，

６６１

）

存货的减少（增加） （

１８７

，

６３６

） （

９１

，

６２６

）

２５７

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的增加

３５

，

９１４ ７２

，

５３５ ７７

，

２５１

员工福利的变更

１

，

５８３

（

１８

，

９３７

）

５４

，

０２８

经营活动的现金净价

５８

，

８４９ ３０６

，

１８７ １６２

，

４４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

收购固定资产 （

９９

，

５９２

） （

９３

，

３０９

） （

９８

，

８６４

）

已收投资补助金

３

，

０７４ ３

，

６３６ ５１７

按权益法处理的被投资方的投资 （

４

，

９０７

） （

４

，

５２４

） （

５

，

９１１

）

无形资产的增加 （

１０３

，

３７３

） （

１００

，

６２４

） （

９１

，

７６４

）

短期投资，净值

１

，

６１９ ２３１ ３

长期投资

２

，

４５９

（

６

，

２５９

）

９６０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变卖的收益

２

，

３３７ ６６１ ９３３

业务收购 – （

２５

，

０００

） –

子公司收购，扣除所得现金 （

９

，

１６４

） （

１４

，

２９９

） （

２

，

６３８

）

投资活动的现金净价 （

２０７

，

５４７

） （

２３９

，

４８７

） （

１９６

，

７６４

）

金融活动的现金流

收到银行长期贷款

２３５

，

９９８ １３４

，

０８９ １２

，

０２７

偿还银行和其他借贷方的长期贷款和债务 （

１６４

，

７５０

） （

１０２

，

５３７

） （

８０

，

３２２

）

偿还短期债务 – （

６

，

３００

） –

偿还公司债券 （

１４７

，

２３０

） （

１１７

，

８０３

） （

８６

，

９４１

）

银行短期债务的增加（减少）

＊

（

１７８

，

８４４

）

４５

，

２２８ ４４

，

８８９

ＳＷＡＰ

还款

１２

，

２４２ １１

，

５１９ １２

，

３８１

非控制性权益持有人股息 （

２

，

４３６

） – （

４２５

）

公司债券发行

２７６

，

１８３

– –

公司所有者股息 – – （

５

，

０６６

）

收购非控制性权益 （

３９７

） （

１６

，

１６０

） （

２

，

０２２

）

向员工收购期权 – （

１９

，

０２４

） –

金融活动（使用）的现金净价

３０

，

７６６

（

７０

，

９８８

） （

１０５

，

４７９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减少 （

１１７

，

９３２

） （

４

，

２８８

） （

１３９

，

７９８

）

年初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４１８

，

３４４ ４２２

，

６３２ ５６２

，

４３０

年底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３００

，

４１２ ４１８

，

３４４ ４２２

，

６３２

２

、财务报表附注

采用的标准和准则：

ＭＡＩ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系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ＩＦＲＳ

）的要求编制。

所采用的会计和评估原则符合

ＩＦＲＳ

标准。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公司已实施

ＩＦＲＳ

第

１０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ＩＦＲＳ １０

”）。实施方式为增加证券化交易项下出售的以

现金为对价的客户债务余额，同时记相同金额的短期贷款。上述实施方式仅在

２０１２

年数据中追溯反映。

３

、注册会计师关于最近一个财政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

以下内容摘自由

Ｓｏｍｅｋｈ Ｃｈａｉｋｉｎ

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出具的

ＭＡＩ ２０１２

财政年度（截止于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财

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

Ｍａｋｈｔｅｓｈｉｍ－Ａｇ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ｔｄ．

（以下称“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的附带汇

总表，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三年的每一年的收益汇总表、综合收益汇总表、股权变动汇总表和现金流量汇总表进行审

计。前述财务报表是公司董事会及其管理人员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以我们的审计为基础对该等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对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资产分别构成合并资产总额

５．８％

和

５．７％

的、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三年每一年收益构成合并收益总额

９％

、

９．４％

和

９．１％

的部分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我们不进行审计。该等公司的财务报表

由其他审计人员进行审计，该等审计人员的报告将提供给我们，我们对这些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金额的相关意见仅基于其

他审计人员的报告作出。

我们根据以色列公认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包括《

１９７３

年审计人员法规》（审计人员行为方式）规定的准则。该准则规定，

我们计划及实施审计，以获得合理确信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缺陷。审计包括以抽样为基础，检查支持财务报表中金额和披露

的证据。审计也包括评估董事会和管理人员使用的会计原则和所做的重要估计，以及评价所有财务报表列报。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计和其他审计人员的报告为我们的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的审计和其他审计人员的报告，上述合并财务报表，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ＩＦＲＳ

）和《

２０１０

年证券

法》（年度财务报表）的规定，在所有重要方面公平反映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合并财务状况和公

司的合并子公司，及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三年每一年的经营结果、股权变动和现金流。

我们同时根据以色列《对财务报表的内部控制因素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

１０４

，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的因素进行审计，我们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出具的报告对该等因素的有效性无保留意见。

如附注

３

（

Ｂ

）所述，公司的本位币为美元，因此财务报表以美元编制。”

二、

Ｃｅｌｓｉｕｓ

的财务资料

Ｃｅｌｓｉｕｓ

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其财务信息未曾公开披露。由于

Ｃｅｌｓｉｕｓ

的财务信息涉及到商业秘密，基于

ＭＡＩ

是

Ｃｅｌｓｉｕｓ

的控

股股东且为

Ｃｅｌｓｉｕｓ

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并且考虑到

ＭＡＩ

的财务信息已在本报告书中披露，

Ｃｅｌｓｉｕｓ

的财务信息

已在

ＭＡＩ

合并财务报表中作为一部分进行公开。

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另行披露之外，收购人特此郑重声明：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或者其他关联方未采取且未拟采取对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

也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２

、未忽略任何为避免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

３

、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沙隆达

Ｂ

股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４

、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

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授权代表：

＿＿＿＿＿＿＿＿＿＿＿＿＿＿＿ ＿＿＿＿＿＿＿＿＿＿＿＿＿＿＿ ＿＿＿＿＿＿＿＿＿＿＿＿＿＿＿

Ｅｒｅｚ Ｖｉｇｏｄｍａｎ Ａｖｉｒａｍ Ｌａｈａｖ Ｍｉｃｈａｌ Ａｒｌｏｓｏｒｏｆ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经过审慎调查，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

构确认收购人有能力按照收购要约所列条件实际履行收购要约，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宋冰

财务顾问主办人：吴佳宏 黎羽

财务顾问协办人：贾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储贺军 石铁军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沙隆达法定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１

、 收购人境外登记注册文件

２

、 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作出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董事会决议

４

、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的相关文件

５

、 履约保证金已存入登记结算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的证明

６

、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７

、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各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８

、 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相关项目人员与该等人员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

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９

、 登记结算公司就有关各方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情况出具的证明表

１０

、 收购人与中介机构签订的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保密协议

１１

、 收购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确认

函

１２

、

ＭＡＩ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三个财政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１３

、 高盛高华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报告》

１４

、 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法律意见书》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授权代表：

＿＿＿＿＿＿＿＿＿＿＿＿＿＿＿ ＿＿＿＿＿＿＿＿＿＿＿＿＿＿＿ ＿＿＿＿＿＿＿＿＿＿＿＿＿＿＿

Ｅｒｅｚ Ｖｉｇｏｄｍａｎ Ａｖｉｒａｍ Ｌａｈａｖ Ｍｉｃｈａｌ Ａｒｌｏｓｏｒｏｆ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附表

本附表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要约收购报告书 “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荆州市

股票简称 沙隆达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５５３

收购人名称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收购人注册地 荷兰

收购人是否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6

否

□

是否有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８

家

7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８

家

8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要约收购目的

履行要约的义务

□

取得或巩固公司控制权

√

退市

□

其他（请注明）

要约类型

（可多选）

全面要约

□

部分要约

√

主动要约

√

强制要约

□

初始要约

√

竞争要约

□

预定收购股份数量和比例 数量：

１４８

，

４８０

，

８０５

比例：

２５％

要约价格是否符合《收购办法》规定 是

√

否

□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

证券对价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任选其一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二者结合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6

收购人未直接持有沙隆达的股份， 但是收购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通过沙隆达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沙隆达

20.15%

股份，沙隆达集团公司为沙隆达的第一大股东。

7

此处为收购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持股

5%

以上的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家数。

8

此处为收购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家数。

Celsius� Property� B.V.

授权代表：

＿＿＿＿＿＿＿＿＿＿＿＿＿＿＿ ＿＿＿＿＿＿＿＿＿＿＿＿＿＿＿ ＿＿＿＿＿＿＿＿＿＿＿＿＿＿＿

Ｅｒｅｚ Ｖｉｇｏｄｍａｎ Ａｖｉｒａｍ Ｌａｈａｖ Ｍｉｃｈａｌ Ａｒｌｏｓｏｒ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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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2013-026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

"

四川证监局

"

）下

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3

】

12

号《关于对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以下简称

"

决定

"

），决定的内容如下：

经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你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向上海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烟糖）转让四川全兴酒业

有限公司（简称全兴酒业）

40%

股权之前，曾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与全兴酒业、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

限公司及上海烟糖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及合作备忘录（简称四方协议），约定了公司在转让全兴酒

业

40%

股权后在技术、人员支持和避免业务竞争等方面的义务。公司仅公告了股权转让事项，未披

露四方协议，信息披露不完整。

上述行为不符合《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的规

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

现要求你公司对四方协议的内容进行补充披露，对协议的决策及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并披露，并切

实做好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工作。

你公司应当在

2013

年

10

月

18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整改落实情况。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

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将按照四川证监局的要求， 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

对四方协议的决策及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并对自查情况及四方协议内容予以披露，切实做好保护

上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工作。同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形成

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2013-027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要求进行自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

"

四川证监局

"

）下

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3

】

12

号《关于对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以下简称

"

决定

"

），现根据该决定要求，对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与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

司、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及《合

作备忘录》（以下简称

"

四方协议

"

）主要内容及对该四方协议决策和履行进行自查的情况披露如

下：

一、四方协议的决策及签署情况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全兴酒业

有限公司、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经各自内部决策程序，就公司在转让全兴酒业

40%

股权后

的知识产权、技术、人员支持和避免业务竞争等方面签署了意向性的《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四方就

《合作框架协议》有关合作的具体事项又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二、四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况

（一）合同当事人

甲方：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丁方：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权结构调整安排

各方同意，在严格遵循相关法规政策的前提下，本着优势互补、互助互利、资源合理配置的原

则，通过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

司

40%

的股权，参股全兴酒业生产经营，并通过进一步的股权结构调整，最终由上海市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公司掌握不少于

67%

的控股权，主导全兴酒业的生产经营业务。由此调整形成

"

水井坊

"

品牌与国际酒业资本深入合作走向世界、

"

全兴

"

品牌与国有商业资本合资经营振兴发展的战略发

展格局，并尽快实现酒类生产厂商与酒类商业通道系统多方合作经营各类中外酒品的商业创新模

式。

履行情况：经公司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所持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议案》， 并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前收到了全部股权转让

款，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亦办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公司转让全兴酒业

40%

股权

的所有法定手续已完成。

与此同时，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收购成都工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全兴酒

业

27%

后，合计控制全兴酒业

67%

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价格

各方认同，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应尽快协商达成转让

全兴酒业

40%

股权的协议，尽快依照规定程序报各自决策机构和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上级国有控股公司

--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和核准。股权转让的作价，原则上参照

2010

年

度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兴酒业

55%

的股权转让给成都金瑞通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作价标准，根据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尽职调查结果进一步协商，报经双方内部决

策机构批准并经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核准后执行。

履行情况：根据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

协议补充协议》，最终确定的转让总价款为

4800

万元，并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收到了全部股权转让

款。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刊载的公司《资产出售进展情况公告》（临

2011-04

号）。

（四）全兴品牌相关的无形资产梳理

1

、技术骨干的调配

（

1

）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调配给全兴酒业一名国家级评

委，调配三名省级评委，并且上述评委中有负责品控勾兑人选、有负责生产酿造工艺人选；后续再

行逐步增加评委名额。

上述评委中具有全兴酒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

履行情况：公司曾派驻到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一名国家级评委和两名省级评委作为技术支

持，截止目前已全部调回公司。

（

2

）按照全兴白酒酿造流程，调配给全兴酒业所需的能够胜任各个车间主任管理职务的骨干，

新基地建设过程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输送相关生产骨干。

履行情况： 公司共向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调配生产人员

9

人。

2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承诺和切割

（

1

）关于

"

全兴

"

的企业名称权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合作后不再以

"

全兴

"

为名称新

设企业，协助全兴酒业设立取名

"

全兴

"

有关企业，遵守竞争规则，不从事任何与全兴酒业相同和类

似的酒类及相关业务。

履行情况：上市公司在彻底剥离全兴酒业股权后，未再以

"

全兴

"

为名称新设企业。

（

2

）关于商标和专利等知识产权

A

、境内所有与

"

全兴

"

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相关的知识产权，均在本次合作时向上海市糖业烟

酒（集团）有限公司作出披露，并在合理期间内按无偿转让原则（变更的登记费用由归属方承担）及

时办理完毕上述知识产权的权属变更。

B

、 任何由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所注册的

"

全

兴

"

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境外知识产权，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最终全部归属全兴酒业。在前述知识产权归属前的过渡期间，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与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外方股东协商确定《境外知识产权协议》的补充协议，界定全

兴品牌境外知识产权的归属变更期。

履行情况：根据公司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将

"

全兴

"

商标等无

形资产注入控股子公司的决议》以及公司与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书》，公

司已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30

日、

2010

年

12

月

13

日向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转让

"

全兴

"

系列文字、图形、

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及保护性注册商标

43

件、

164

件。

上市公司彻底剥离全兴酒业股权后，因公司所有的

"

万事欣

"

、

"

万事新

"

、

"

万事鑫

"

、

"

万事馨

"4

件商标与全兴品牌商标近似，故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将上述

4

件商标转让至全兴酒业。

（五）各方同意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生产资源的互惠合作

1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资源共享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控制下的、和可以施加影响力的中国国内营销网络

和市场资源与水井坊及其外资控制人完全开放，共建共享，互惠互利。具体商业运作事宜由各方另

行达成有关协议。

履行情况：公司上海总代

--

上海康联酒业发展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

司有供货关系；上市公司未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就商业运作事宜达成相关协议。

2

、曲药、基酒、调香调味酒的供应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双方在满足各自生产需要的前提下，相互

协调供应对方符合生产质量需要的、足量的曲药、基酒和调香调味类酒品。具体业务操作事宜本着

诚信、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达成有关业务协议。

履行情况：

2011

、

2012

及

2013

年

1-9

月，根据业务的需要，上市公司向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采

购曲药

645

万元、

867

万元和

541

万元； 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向上市公司购买基酒

3381

万元、

1734

万元和

0

万元。

3

、技术支持和产品质量保证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协调， 在全兴酒业的生产工艺、

产品检测和新品开发以及大塘生产基地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技术支持，并依照诚信、公允的市场

化原则，向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交付满足生产全兴酒系列所需的各类配方、生产工艺和产品包

装底稿等相关技术成果。全兴酒业生产体系完整独立前，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成都全

兴集团有限公司协调赖登燡等有关生产骨干每个月不定期的给予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技术指

导。

履行情况：

（

1

）产品检测方面：全兴酒业剥离之初，公司曾为其提供理化卫生指标的检测，之后全兴酒业

建立了自己的检测系统。

2013

年

3

月

5

日

～7

月

1

日，公司有偿为全兴酒业检测塑化剂

60

个样品；

（

2

）生产工艺方面：全兴酒业剥离之前，其生产工艺执行水井坊工艺操作规程及相关技术标

准、文件。剥离之后，全兴酒业根据其产品质量风格需求，已经修改相关技术标准、文件；

（

3

）技术支持方面：公司曾派驻到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一名国家级评委和两名省级评委作

为技术支持，截止目前已全部调回公司。

4

、南洲酒业的支持

各方同意，继续支持水井坊、全兴及南洲品牌在湖南等相关地区的持续发展，在尽可能的情况

下，水井坊在基酒和半成品调兑等方面给予南洲酒业支持，并继续许可南洲酒业公司所使用的赖

登燡大师调兑出品的广告宣传语长期使用。

履行情况：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2012

年向南洲酒业公司出售基酒、半成品

218

万元、

98

万元。

（六）关于营销资源的合作共享

关于经销协议

为加大对全兴品牌投入力度、振兴全兴民族品牌，有利于全兴酒业加快发展，各方同意尽快将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联兴营销公司内与全兴品牌有关的业务过渡到全兴酒业营销体系内。

履行情况：上市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将全兴品牌有关业务过渡到全兴酒业营销体系内。

（七）其他安排

各方认同，长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负债发展、传承

"

全兴

"

的原全兴集团母子公司全体

在职员工和退休、退养员工，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民族品牌凝结着深厚的感情。在原全兴集团经国

家级省市政府批准实施深化改革试点时，全兴员工已经批准通过工会依法组织员工民事信托筹集

资金，并经当地总工会批准以工会作为投资主体，认购和持有全兴企业股权，让全体员工分享艰苦

创业和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坚持贯彻实施深化改革试点确定的基本原则，确保

"

水井坊

"

和

"

全兴

"

对外、对内合资经营后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各方同意在对全兴酒业进一步股权结构调整时，仍由

工会以受托方式代表全兴集团母子公司全体在职员工和退休退养员工， 组织管理民事信托资金，

并以民事信托财产设立的法人机构持有一定比例的全兴股权（具体比例和方案由各方与工会代表

协商制定）。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表示尊重、理解和支持，同意报请上海市糖业烟

酒（集团）有限公司上级国有控股公司

--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核准，促成上海市糖业烟酒（集

团）有限公司与全兴员工合资合作经营全兴酒业的方案。

履行情况：共计

1722

名在职和退休退养员工通过成都工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持有四川全

兴酒业

27%

的股权。目前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企业员工民事信托持股管理委员

会已做出决议，将成都工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持有的全兴酒业股权进行彻底转让。现正在制

定转让办法，征集受让对象。

公司将进一步按照四川证监局的要求，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

制度，切实做好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工作。同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

在规定的时限内形成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ST贤成 公告编号2013-094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贤成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贤成矿业

"

）已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

整程序，并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3.2.7

、第

13.2.8

的规定，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起实施股票停牌，直

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

止。

2

、贤成矿业控股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新矿业

"

）已于

2013

年

9

月

4

日

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一、贤成矿业重整进展情况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西宁中院

"

）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作出（

2013

）宁民二破字

第

002-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对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贤成矿业

"

或

"

公司

"

）的重整申请，并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依法指定贤成矿业重整期间的管

理人（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详见公司

2013-059

、

060

号公告）。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3.2.7

、第

13.2.8

的规定，贤成矿业股票已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起实施停

牌， 直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出的复牌申请获得

批准为止。

贤成矿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上午召开完毕， 本次会议指定了债权人会议主

席，管理人在本次会议上向债权人会议汇报执行职务情况、债权申报及审核情况并进行了答疑。本

次会议对管理人债权审查结果进行了核查，确认债权金额合计为

852,590,189.97

元；暂缓确认债权金

额合计为

1,845,147,524.71

元；不予确认债权金额合计为

10,479,313,921.54

元（详见管理人

2013-087

号

公告）。

目前， 部分对上述债权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债权人已依据有关规定以书面方式向管理人提出异

议理由或补充相关证据、材料，管理人亦已对相关债权予以复核并以快递形式书面反馈给异议债权

人。最终债权确认结果，以法院出具的裁定为准。

二、创新矿业重整进展情况

青海省西宁中院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作出（

2013

）宁民二破字第

005-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贤

成矿业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的破产重整申请。西宁中院并于同日发出（

2013

）宁民二破字第

005-1

号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依法指定了创新矿业清算组为管理人（详见管理人

2013-088

号公告）。

创新矿业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已启动与其

重整相关的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对创新矿业相关证照、印章等的接收工作。

2013

年

9

月

18

日，西宁中院分别在《青海日报》及《人民法院报》刊登了（

2013

）宁民二破字第

005-

1

号公告，告知创新矿业的债权人应在

2013

年

10

月

23

日前，向创新矿业管理人（通讯地址：青海省西

宁市胜利路

59

号申宝大厦

1118

室；联系电话：

0971-6131177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截至目前，创新矿业管理人已接收四笔债权申

报，金额合计

88,497,430.10

元。

三、风险提示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贤成矿业存在

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

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3年10月10日


